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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，我是一位肢體殘疾人士及腦癎症患者王芷欣小姐,我對重設康

復計劃方案內可否加入以下的元素有建解。 

 

本人認為現時政府所定既政策對殘疾人士來說是沒有太多的幫助，例

如復康支援，個人生活，醫療及交通，還有復康藥物費用等，其實上

年的施政報告對中度及嚴重智障宿舍的日間護理服務支援也不足

夠，而且輕度智障&長期病患&單肢傷殘患者就沒有類似以上既支

援，但關愛基金只俾低收入人士,仲要通過經濟審查才可以領取，而

領取綜緩金和生果金人士就不可以領取關愛基金，所以其實殘疾人士

復康支援的費用和醫療交通費用基本上完全不足夠，我希望未來可以

提高殘疾人士的援助金額及增加免費地區支援復康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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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醫療健康方面只是得長者醫療劵，而殘疾人士的長者就沒有這樣的

福利，引至該病患人士不能獲得合適的治療，因為殘疾及智障人士出

事的時侯都沒有一個合適的支援及求助方式，變相突然有不適的時候

就沒有這個醫療的津貼支援，同時而沒有復康輔助品的費用支援

等….。我建議政府可以增設多點殘障人士和長期病患者不同類型的復

康援助金。 

 

居住&宿舍方面:最近提及居家安老問題,但有否為先天性病患者年輕

一代的殘疾患者想過居住問題?照顧者及家人都會老到時候有機會令

家庭做成不必要的壓力和負擔,到時又要申請患者入住院舍？在院舍

生活直到患者去世？當長大成人既患者到適婚年齡時候,就連政府未

能有能夠提供各類患者結婚誘因及支援,假如申請公屋又要有血緣關

係才可領同一個單位同住,但你們有否想過孤獨無依靠的一群患者又

什麼可以 100%安全地能自我照顧每時,每日,每月,每年嗎？。例 1:男

女雙方都是殘障綜援人士都要四處張羅注冊費用,就連四份一豁免都

無,更何況部分患者會為因不想家人辛苦想自立門戶,實屬非人性化殘

障綜援人士。例 2：殘障人士都會需要有伴侶的時候,難道政府要患者

真是能夠忍受只有同路人當作友好既支持就足夠？ 

 

生活開支方面:買家居電器及維修對社會上的年齡 65 以下殘障綜援人



士支援不足,要等待社區志願團體捐贈,往往要等最少半年才有機會得

到二手維修後的電器,例:壞了雪櫃又要儲錢買部新或維修,即使有二

手電器也花幾百元運輸成本。對於殘障綜援人士有一定壓力和生活影

響。 

 

交通津貼方面:現時大多數市民以為殘疾都可有 2 元坐車優惠享

用,50%傷殘人士是沒有 2 元坐車優惠,但對於 50%殘障綜援人士生活

對於想出外探朋友增加社交空間的可能都沒有,特別對於 65 以下殘障

綜援人士實屬不幸。由其對於一班患者有意外出見工及工作增加交通

花費壓力,也有部份患者因此而沒有外出機會。 

而又對於一群青少年及青年成長影響很大,又要增添家人財政負擔。 

 

交通服務方面：大家都知道復康巴士已盡量幫我們往返學校／院舍／

活動地點......等。但發現有照顧復康者的交通裏面，易達驕車只照顧

輪椅人士，對行動不便的已經未能照顧仲要有罰錢機制，一程車費

$300 多，叫人如何付擔？？又為何想我們可以有無障礙外出？易達

巴士就歡迎 65 歲以上的殘障患者登記／申請，又不可協助 65 歲以下

有無障礙的外出？？ 

以上的所為無障礙交通收費交通津貼的限額又容易超支，又不能用殘

疾八達用$2 收費，叫我們如何是好？ 



 

建議政府在有關以上各項支援,盡早解決殘障人士的切實需求施援

手。 

 

肢體殘疾人士及腦癎症患者王芷欣小姐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LOE WONG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

 
 
 
 


